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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地熱開發合作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8 日發布（再生處主辦） 

一、本公司為積極推動地熱開發，提升台灣能源自主率，在確保地熱開發的環境與經濟可行性下，並

秉持公平公正原則評選合作對象，透過結合民間參與地熱開發合作以加速推動進程，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公司辦理地熱開發合作案，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開發合作：：係指由民間自然人或法人負責取得地熱開發所需土地權益、開發初期資源勘探、

探勘許可、籌設許可或開發許可等，本公司負擔一定比例探勘成本，並按照投入比例獲得該

案執行後所得權利。 

(二) 資格對象：係指持有或租用土地具有地熱開發潛能，土地面積至少 0.4 公頃且具發電產能達

2MW 以上之自然人或法人，並檢附土地使用規劃。 

四、本公司辦理地熱開發合作案之申請及審查流程如附表。 

本公司每年開放二次申請地熱開發合作評選，原則於三月及八月辦理，並視需要另行公告增減評

選次數，評選結果於截止收件次日起三個月內通知。 

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限內，填具地熱開發合作對象資格申請表(附錄一)並檢附申請文件申請之。申

請人提出之申請文件未完備或其內容有缺漏，本公司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補正

不全或不能補正者，不予受理。 

五、本公司為辦理適合開發場域之評選，應成立地熱資源開發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由再生能

源處(以下簡稱再生處)負責召開，並循公開評選標準與程序原則辦理評選。 

本委員會評選前由再生處就地熱開發合作對象資格申請表（附錄一）及申請文件辦理審查，擬具

初審意見併同土地調查初評送本委員會審查並辧理評選，本公司參考審查結果擇定合作對象。 

六、本委員會之評選委員除本公司代表外，得邀集學者、業界專家及公民代表等，視開發合作案規模

置委員至少五人以上，其中學者、業界專家及公民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本委員會會

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就其地熱開發潛能進行審查，並作成紀錄。 

評選委員應親自出席審查會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 申請內容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二) 本人或其配偶與申請人於三年內有僱傭、顧問、委任或代理之關係。 

(三) 經評選委員自認或本公司認定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 

七、本委員會辦理評選，應符合下列程序： 

(一) 評選委員應依地熱開發資源評選表（附錄二）載明之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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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利評選委員對潛在開發合作對象於各評選項目之表現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潛在開發合

作對象簡報及現場詢答，惟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文件之有效性。 

(三)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

位。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經加總轉換為序位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

者為序位第一。序位合計值相同者則再行綜合評選一次，如綜合評選後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

者採並列序位。 

八、再生處應依本委員會審查後評選結果序位，擬具合作對象評估及建議，再循公司程序簽報至權責

主管擇定合作對象。 

九、為維護公司權益，並提高開發合作效益，於擇定開發合作對象後，應由再生處與其協商開發合作

協議事項研議開發合作協議約束力、各方權利義務、審計透明化、資金與資源合規使用、績效要

求及違約罰則等，先加會法律事務室後，並依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之各項合約

規定：，簽陳權責主管核定。後續涉及轉投資部分應依本公司權責劃分表及「轉投資事業管理要點」

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為掌握地熱開發合作案進度，應由再生處組成合作小組，參與並了解專案運作過程。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董事會審定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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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開發合作對象資格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內  容    

 

 

1.申請人 

名稱  

電話 

 

身分證字號 

(法人免填) 

 

地址  

2.代表人 

(自然人免填) 

名稱  

電話 

 

身分證字號  

地址  

3.發電產能及

土地面積 

預定發電產能 

（MW）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4.申請文件 

文件類別 備註 
檢附情形 

是 否 

必要文件 

1.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詳附註說明1 □ □ 

2.開發場域屬地熱潛能區  □ □ 

3.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詳附註說明2 □ □ 

4.土地使用規劃    

5.自有資金相關財力證明文件 詳附註說明3 
□ □ 

補充文件 

1.土地地質調查文件  □ □ 

2.工作計劃書  □ □ 

3.探勘許可  
□ □ 

4.籌設許可或開發許可  □ □ 

連  絡  人  申  請  人  用  印  

 姓    名 單 位  / 職 稱 

 

  

電 話  手 機  

E-mail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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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1. 身分證明文件：（1）自然人者應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影本（2）公司法人或公司籌備處申請者，

應檢附公司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抄錄影本或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並檢附其負責人之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3）以獨資或合夥申請者，應檢附商業登記核准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4）以依法

組織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申請者，應檢附登記、設立或報備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管理人或代表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5）政府機關（構）：加蓋機關（構）印信並書明負責人之公函。 

2. 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1）如屬公有地者，應檢附該土地管理機關之許可或同意書函（2）如屬承租私有地者，

則應依法公證，相關契約文字應有構造物固封、填塞、拆除或依主管機關指定之適當措施處理之相關契約文字 （3）

申請人即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得檢附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替代土地使用同意書。 

3. 自有資金相關財力證明文件：（1）自然人者應檢附票債信同意書，如依據新查得之票信資料，確認申請者有銀行

拒絕往來之事實，視同不符合申請資格（2）公司法人或公司籌備處申請者需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公司淨值為

正值。前述公司淨值之認定，以申請時最近一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為準；若無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

告書，則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資產負債表為準。公司於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得以公司設立登記

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一個月之自編財務報表代替。如公司淨值原

為負數，但於申請前辦理增資，期中財務報表已轉為正值，視同符合申請規定。（3）不得為陸資來臺投資事業；

其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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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開發資源評選表 

 

 

 

 

 

評選項目 評選項目之內容 配分 

土地位置開發潛能 

1. 土地位於地熱潛能區。 

2. 土地是否座落原民區、保護區。 

3. 土地取得及使用分區符合法規。 

4. 施工動線便利性。 

5. 是否鄰近住宅或其他地熱電廠。 

6. 土地是否平坦或只需簡易水保程序即可整地。 

7. 租賃方式同意附優先承購或指定價格買權。 

40% 

地熱資源探勘 

1. 文獻回顧與資料蒐集。 

2. 3G 探勘 

(1). 地質調查（Geology：）。 

(2). 地球化學調查（Geochemistry：）。 

(3). 地球物理調查（Geophysics：）。 

3. 建立概念模型 

(1).包括但不限於儲集層頂部/底部的深度、化

學特徵、滲透率及資源溫度等資料。 

(2). 資源量評估（最大可建置裝置容量）。 

4. 探勘鑽井計畫 

(1). 鑽探目標與井體設計。 

(2). 鑽後地層評估調查。 

30% 

強化電網韌性 

1. 既有饋線及足夠容量。 

2. 加強電力網。 

3. 提升區域電網韌性（北東電網優先）。 

20% 

其他 地方經營 10%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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